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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政策信息——

关于制定我市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
和调整销售价格的通知

东发改〔2019〕166 号

市内各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：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〈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

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和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

格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及工作要求，为推动管道燃气价格

改革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制定我市管道天

然气配气价格和调整销售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制定城镇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

配气价格是指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通过城镇管道燃

气管网向用户提供燃气配送服务的价格。其中居民配气价格

实行政府定价，非居民配气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。我市城镇

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详见表 1：

表 1：城镇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表

单位：元/立方米

类别 配气价格 备注

一、居民 0.76

二、非居民

（一）年配气量 1500 万方以上 0.11 可上浮 20%，下浮不限，最

高限价 0.1320 元/立方米。

（二）年配气量 500-1500（含）万方 0.45 可上浮 20%，下浮不限，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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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限价 0.5400 元/立方米。

（三）年配气量 500（含）万方以下 0.82 可上浮 20%，下浮不限，最

高限价 0.9840 元/立方米。

注：自备电厂企业均执行非居民年用气量 1500 万方以上档次配

气价格

二、调整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

销售价格是指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通过城镇管道燃

气管网将燃气销售给用户的价格。其中居民销售价格实行政

府定价，非居民销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。我市调整后的城

镇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详见表 2：

表 2：城镇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表

单位：元/立方米

类别 销售价格 备注

一、居民 居民生活用气实行阶梯价格制度，具体实施

范围、家庭用气人数核定办法等规定仍按

《关于建立东莞市居民用气阶梯价格制度

的通知》（东发改〔2015〕606 号）文件执

行

（一）第一档 3.40 气量 0-370（含）立方米

（二）第二档 4.08 气量 370-560（含）立方米

（三）第三档 5.10 气量 560 立方米以上

（四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

居民用户（包括教学和生

活用气以及社会福利机

构）

3.47

为贯彻国家、省、市支持教育、社会养老服

务等事业发展的精神，原执行居民气价的非

居民用户气价按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的

第一、二档平均气价水平调整为在居民第一

档阶梯价格的基础上加 0.07 元/立方米。

二、非居民

（一）年用气量 1500 万方 2.74 可上浮 20%，下浮不限，最高限价 3.29 元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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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 立方米。

（二）年用气量 500-1500

（含）万方
3.05

可上浮 20%，下浮不限，最高限价 3.66 元/

立方米。

（三）年用气量 500（含）

万方以下
3.38

可上浮 20%，下浮不限，最高限价 4.06 元/

立方米。

注：自备电厂企业均执行非居民年用气量 1500 万方以上档次销

售价格

三、建立管道天然气价格动态调整机制

根据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有关规定，建立配气价格和

销售价格动态调整机制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配气价格实行动态管理。原则上每 3 年对燃气企

业准许成本、准许收益等校核调整一次。如投资、输送气量、

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可以提前调整。如测算的调整幅度过

大，可以适当降低调整幅度，避免价格大幅波动。对应调未

调产生的收入差额，可分摊到未来年度进行补偿或扣减。

（二）建立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与气源价格和配气价格

联动调整机制。销售价格由气源价格和配气价格构成，原则

上每年对气源价格进行测算，并以基期的气源价格（2.64 元

/立方米）和基准配气价格（居民 0.76 元/立方米，非居民

按表 1 配气价格下浮 10%）为基础，当基期气源价格或基准

配气价格调整变化超过 0.1 元/立方米时，启动联动机制，

按照“同向联动”原则调整居民和非居民用户销售价格。如

政策或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可提前调整。如调整变化幅度

过大，可以适当降低调整幅度，避免价格大幅波动。对应调

未调产生的收入差额，可分摊到未来年度进行补偿或扣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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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政策对联动机制调整周期等有新的规定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
四、继续实行气价优惠政策

本市户籍的在乡孤老优抚对象、五保户、低保对象，残

疾军人、革命烈士（含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）遗属，每户每

月 18 立方米以内用气量按居民用气价格的 40%计收，超过部

分按原价收取。

五、执行时间

以上规定从 2019 年 5 月 31 日起执行。现有用户实行预

购气的，5 月 31 日前的预购气量按原价格执行，5 月 31 日

起新购气量执行新价格；实行抄表计量收费的，企业应于 5

月 31 日前完成抄表工作，并从 5 月 31 日前最近一次抄表起

按新气价执行。由于客观原因在 5 月 31 日前未能完成抄表

的，燃气企业可按综合平均销售价格（按抄表周期内天数比

例计算）计收天然气费用。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要按规定做

好宣传解释和明码标价工作。
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19 年 5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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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公布非居民管道
天然气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的通知

中发改价管〔2019〕409 号

中山公用燃气有限公司、中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、中山小榄

港华燃气有限公司：

根据国家和省关于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加强配气价格

监管的工作要求以及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

管理办法》和《关于明确调整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有关问题

的复函》（粤发改价格函〔2019〕1136 号）等规定，经成本

监审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程序，并报市政府同意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

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实行基准价管

理，供需双方可以基准价为基础，在上浮 20%、下浮不限的

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。

（一）配气价格

配气价格是指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通过城镇燃气管

网向用户提供燃气配送服务的价格。我市非居民管道天然气

配气价格基准价为 0.6983 元/立方米（含税）。

（二）销售价格

销售价格是指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通过城镇燃气管

网将燃气销售给用户的价格，销售价格由气源价格和配气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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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构成。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基准价为 3.4553 元/立

方米（含税），若最高上浮 20%后销售价格不超过 4.15 元/

立方米。

各经营者综合购销差价不得超过 1 元/立方米。

二、完善非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动态调整机制

（一）配气价格实行动态管理

原则上每 3 年校核调整一次。如投资、输送气量、成本

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可以提前调整。如测算的调整幅度过大，

可以适当降低调整幅度，避免价格大幅波动。

（二）建立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与气源价格和配

气价格联动调整机制

1.基期销售价格

销售价格由气源价格和配气价格构成，以管道天然气气

源价格 2.757 元/立方米和配气价格基准价 0.6983 元/立方

米为基础，当销售价格联动或调整后，以联动或调整时公布

的销售价格为基期销售价格。

2.启动条件

在基期销售价格基础上，计算期气源价格加配气价格基

准价上升或下降达到 0.1 元/立方米（含税）时，启动联动

机制，并按“同向联动”原则调整非居民用户销售价格。

其中气源价格原则上每半年核定一次，以管道燃气终端

经营企业（每年的 1 至 6 月、7 至 12 月）加权平均气源价格

为计算依据，经营企业于每年 6 月 26 日、12 月 26 日前须将

天然气采购成本资料报市发展改革局。如城镇燃气经营企业



- 7 -

的气源价格明显高于周边同类气源价格时，参照周边同类气

源价格水平确定。

如政策或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可提前调整。如调整变

化幅度过大，可以适当降低调整幅度，避免价格大幅波动。

对应调未调产生的收入差额，可累计到下一调整周期进行补

偿或扣减。

3.联动方法

计算期非居民销售价格基准价=基期销售价格基准价+

联动调整金额

联动调整金额=（计算期气源价格-基期气源价格）+（计

算期配气价格基准价-基期配气价格基准价）

三、实施时间

本通知从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。我局关于 2019 年 1

月至 6月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规定顺延至 2019 年 8月底止。

原《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实施非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联

动机制的通知》（中发改价管〔2017〕31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19 年 9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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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惠州市区（中心区）管道天然气
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的通知

惠州市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：

根据国家和省发改委关于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加强配

气价格监管的工作要求，我局制定了惠州市区（中心区，指

惠城区和仲恺区，下同）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及销售价格，

业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内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配气价格

1、居民配气价格为：0.92 元/立方米。

2、非居民配气价格基准价格为：0.92 元/立方米。

二、销售价格

1、居民销售价格实行政府定价管理。

第一阶梯气价：3.55 元/立方米；第二阶梯气价：3.94

元/立方米；第三阶梯气价： 4.73 元/立方米。

公福机构气价执行居民用气第一阶、第二阶的平均价

格，即：3.75 元/立方米。

2、非居民(工商业)用气销售价格实行基准价管理。

非居民(工商业)基准价为 3.55 元/立方米，供需双方可

以基准价为基础，在上浮不超过 20%，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

商确定具体价格。非居民(工商业)用气销售年度均价总水平

不得超过 3.55 元/立方米基准价标准。其中，现存量用户销

售价格（已签订购销合同）要按本次下调幅度等幅下调。



- 9 -

三、相关配套措施

（一）不再另行实行价格优惠政策。鉴于《惠州市人民

政府关于<惠州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优待办法>的通知》（惠

府[2015]71 号）已宣布失效，考虑到近年来，我市在制定最

低生活保障标准时已统筹兼顾了低保对象基本生活费用支

出，在目前市政府没有出台新的低保对象优待政策计划情况

下，本次燃气价格调整后，对市区使用管道天燃气的城乡低

保、农村五保、城镇三无对象以及享受国家抚恤定补的重点

对象家庭，不再另行实行价格优惠。

（二）配气价格实行动态管理。原则上每 3 年对燃气

企业准许成本、准许收益等校核调整一次。如投资、输送气

量、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可以动态调整。

（三）建立和完善销售价格与气源价格实行联动调整机

制。鉴于气源价格是销售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且受市场价

格影响较大，原则上每年对气源价格进行测算，并以 2018

年气源平均购进价格（2.63 元/立方米）为基期，当报告期

一周年的加权平均进货价与基期的加权平均进货价上下浮

动≧5%时，燃气经营企业可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

请，经核准后对报告期的价格进行调整。当报告期一周年的

加权平均进货价与基期的加权平均进货价下浮≧5%时，若企

业不主动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下调价格的申请，政府价

格主管部门可根据进货价格的下浮情况调整价格。

四、公福机构使用范围说明



- 10 -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天燃气利用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[2018]119 号）规定，更新公福机

构使用范围，详见附件。原《关于公福机构适用范围的的批

复》（惠市发改(价)〔2018〕39 号）同步废止。

五、执行时间

上述标准，从 2019 年 7 月 15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公福机构用气使用范围

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19年 7月10日

附件：公福机构用气使用范围

公福机构的用气范围包含公用性质的单位、学校和社会

福利机构等非居民用户，具体为：

（一）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气：是指学校的教室、图

书馆、实验室、体育用房、校系行政用房等教学设施，以及

学生食堂、澡堂、宿舍等学生生活设施用气。

执行公福机构用气价格的学校，是指有关部门批准，由

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、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举办的公办、民办

学校，包括：（1）普通高等学校（包括大学、独立设置的

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）；（2）普通高中、成人高中和中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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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学校（包括普通中专、成人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技工学校）；

（3）普通初中、职业初中、成人初中；（4）普通小学、成

人小学；（5）幼儿园（托儿所）；（6）特殊教育学校（对

残障儿童、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机构）。不含各类经营性培

训机构，如驾校、烹饪、美容美发、语言电脑培训等。

（二）社会福利机构生活用气：是指经县级及以上人民

政府民政部门批准，由国家、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举办的，

为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孤儿、弃婴等特殊群体提供集中居住、

生活照料和康复教育服务的机构的生活用气。

（三）宗教场所生活用气：指经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宗

教事务部门登记的寺院、宫观、清真寺、教堂等宗教活动场

所常住人员和外来暂住人员的生活用气。

（四）城乡社区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服务设施用气：

是指城乡居民社区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工作场所及非经

营公益服务设施的用气。

（五）机关单位、部队和监狱监房的非经营服务性用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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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我市管道天然气
配气价格及非居民销售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

穗发改规字〔2019〕9 号

广州市燃气行业协会，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：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

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7〕1171 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广东省促进天然气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8〕

119 号）、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进一步

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穗府办〔2019〕39 号）等

有关规定，我委制定了广州市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及非居民

销售价格调整方案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范围和对象

按照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》

规定,本次气价调整范围为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管道天然气

配气价格及非居民销售价格。

（一）配气价格是指我市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通过城镇燃

气管网向用户提供燃气配送服务的价格，分为高压配气价格

和中低压配气价格。

（二）非居民销售价格是指我市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通过

城镇燃气管网将燃气销售给非居民用户的价格，分为高压销

售价格和中低压销售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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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调整主要内容

按照“管住中间、放开两头”的总体思路，加强城镇燃

气配送环节价格监督，核定出独立的配气价格。同时，根据

国家和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要求，进一步

减轻非居民用户用气负担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。具体内容如

下：

（一）高压配气价格为 0.19 元/立方米，中低压配气价

格为 0.81 元/立方米。

（二）中低压非居民销售价格为 3.46 元/立方米。

上述价格均为基准价格（含税，其中增值税税率 9%），

供需双方可以基准价格为基础，在上浮 20%、下浮不限的范

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。

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及非居民销售价格表

单位：元/立方米

用气类别 配气价格 销售价格 备注

高压用气 0.19
气源价格

+0.19

1.高压气源价格根据国家、省相关规定执行，

按照“平进平出”原则，由供需双方通过合同

协商约定。

2.高压配气价格为基准价格，可上浮 20%，

下浮不限。

中低压

非居民用

气

0.81 3.46

中低压配气价格及非居民销售价格为基准价

格，可上浮 20%，下浮不限（非居民销售价

格最高限价为 4.15元/立方米）。

高压用气 0.19
气源价格

+0.19

1.高压气源价格根据国家、省相关规定执行，

按照“平进平出”原则，由供需双方通过合同

协商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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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高压配气价格为基准价格，可上浮 20%，

下浮不限。

中低压

非居民用

气

0.81 3.46

中低压配气价格及非居民销售价格为基准价

格，可上浮 20%，下浮不限（非居民销售价

格最高限价为 4.15元/立方米）。

三、完善高压销售价格动态调整机制

高压销售价格标准以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国家、

省相关规定采购的高压气源价格，加上高压配气价格制定。

当高压气源价格发生调整时，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可以启

动动态调整，同方向、同金额调整高压销售价格，并在调整

后 5 个工作日内抄报市价格行政管理部门，主动接受监督。

四、本通知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此前规定与本

通知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
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19 年 6 月 24 日



- 15 -

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管道
天然气非居民价格的通知

各区发展和改革局，各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：

根据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18 年版）》《广东省发展改

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

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成本监审，

并报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我市调整管道天然气非居民价格

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

配气价格、销售价格实行基准价和最高限价动态管理，

由供需双方在最高限价、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

格。

（一）配气价格

市高压管网公司综合配气价格 0.1565 元/立方米。电厂

和非电厂的配气价格以各自基准价为基础上浮 20%分别确定

最高限价。

1.电厂：0.1300 元/m3；2.非电厂：0.1925 元/m3。

（二）销售价格

全市非居民综合配气价格 0.6582 元/立方米。其中，中

压管网环节综合配气价格 0.5017 元/立方米。销售价格以基

准价为基础上浮 18%按用气量分三档确定最高限价。

1.年用气量 1500 万立方米以上 3.28 元/立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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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年用气量 500-1500（含）万立方米 3.65 元/立方米。

3.年用气量 500（含）万立方米以下 3.85 元/立方米。

二、完善价格联动机制

完善天然气非居民销售价格与上游天然气价格联动机

制。当上游天然气价格即综合加权平均单位气源价格变动达

到一定幅度时，天然气非居民销售价格作相应同向调整。

联动销售价格=现行销售价格+联动调整额；联动调整额

=计算期平均单位气源价格-基期平均单位气源价格；基期平

均单位气源价格为 2.4728 元/立方米。

原则上全市综合加权平均单位气源价格比基期平均单

位气源价格变动幅度(下降或上升)超过 5%（含）且时间超过

3 个月（含）时，由市价格主管部门核定并调整公布销售价

格的最高限价。因政策或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可适时调整。

如价格变动幅度过大，可以适度控制调整幅度，避免价格大

幅度波动。

三、建立价格监管机制

各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要建立天然气价格监测和报告

制度，如实将天然气进价、销价、数量等经营情况定期报市

价格主管部门。市价格主管部门原则上每 3 年对管道天然气

经营企业准许成本、准许收益等校核调整一次。

本通知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。管道天然气非居民

价格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相符的,以本通知为准。

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19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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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我市管道天然气
配气价格的通知

深发改〔2018〕1678 号

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<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

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7〕1171 号）和广东

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加强配气价格监管

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函〔2018〕2490 号）有关规定，按照

“管住中间、放开两头”的总体思路，推进城市管道天然气

价格改革，促进天然气市场化交易，现就我市管道天然气配

气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我市管道天然气综合配气价格为 0.9618 元/立方米。

非居民用气配气价格实行基准价管理（配气基准价格见附

件），供需双方可以基准价格为基础，在上浮 20%、下浮不

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配气价格。

二、市燃气集团要严格执行管道燃气配气价格政策，并

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。

三、本通知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深圳市非居民用气配气基准价格表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18 年 12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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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我市管道天
然气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的通知

深发改〔2018〕1679 号

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印发<广东省发展改革委

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18〕

10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改革的实

际情况，现就调整我市管道天然气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商业用气最高限价由 4.49 元/立方米下调至 4.39

元/立方米。

二、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天然气供应燃气电厂最高限价由

2.48 元/立方米下调至 2.33 元/立方米。若中石油因冬季保障

供应等因素与市燃气集团的结算价格在现行西气东输二线天

然气基准门站价格基础上进行调整，则最高限价作相应调整。

三、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气价格不作调整。

四、市燃气集团要严格执行管道燃气价格政策，并做好

相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。

五、调整后的非居民用气价格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18 年 12 月 29 日


